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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器的制作是史前人类社会最重要的

手工业生产活动之一，故被作为人类早期历

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指征，并以此命名为石器

时代，后来又根据石器的制作技术和特征，

进一步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。同

时，石器作为史前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，成

为评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。

在中国，当人类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代

晚期的龙山文化阶段，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极

大的发展，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也相对较为

丰富。社会成员占有财富的欲望导致社会分

化加剧，其后果就是社会分层的制度化倾向

不断发展，从而产生了阶级和早期国家，推

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。

作为最重要生产工具的石器，在龙山文

化时期是如何组织生产的，是否存在着分工

明确、生产先进、有一定流通区域的专业化

生产，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

义。下文将以两城镇遗址的龙山文化石器生

产为中心，兼及其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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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，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。

一、两城镇遗址的龙山文化
石制品

位于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两城镇遗址，

是最早发现并进行过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

之一。1998～2001年，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两

城镇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[1]。这一轮发掘的

面积虽然不大，但采用了系统收集资料的精

细发掘方法，如对全部发掘出来的土进行

过筛，系统采集各单位的土样进行水选等。

这一方法的实施，发现了许多以往传统发掘

方法难以发现的小微遗物，如各种植物的种

子和微型石片等。这些发现对于认识和研究

当时的生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奠定了坚实的

基础。

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石器种类丰富，从成

品石器方面看，与其他龙山文化遗址的石器

没有大的差别。总体而言，石制品种类主要

有斧、锛、凿、铲、镰、刀、钺、镞、矛、

磨棒、杵、拍子、纺轮、调色板、装饰品和

锤、磨石、打磨器，以及生产石器的备用石

料、制作石器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等。按通常

的分类标准，斧、锛、凿主要是用来砍伐和

加工木材的工具，有一种小型石锛，或认为

主要是分解木材用的石锲；铲、镰、刀主要

是用于翻土和收获农作物的工具；钺、镞、

矛既是战争的武器，也可以用于狩猎活动；

磨棒、石杵极少，是用于加工植物类资源的

工具；拍子过去一般认为是用来打磨陶器，

本次发掘的拍子，经微痕分析等手段研究，

认为是加工动物毛皮的工具，似与制陶无

关；纺轮用来纺线，是纺织手工业工具；调

色板是调制绘画颜料的工具，而装饰品则多

用于人体装饰；最后一类，石锤、磨石和打

磨器等[2]，则是用来制作石器的工具，这一

类遗存以往发现甚少，但对于石器的生产又

十分重要，是本文重点讨论和分析的内容。

从龙山文化石制品的出土数量和生产过

程不同阶段的石制品种类两个角度，来分析

和总结两城镇遗址的发掘资料，可以归纳出

以下显著特点。

1.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数量庞大。在三个

发掘区990平方米的布方范围内，发掘出土

的各类石制品多达4153件，远远超出海岱地

区同时期的其他龙山文化遗址（表一）。从

每百平方米出土石制品的密度来看，两城镇

遗址是所对比其他遗址中出土石器最少的藤

花落遗址的约117倍，是出土石器最多的尹

家城和姚官庄遗址的约36倍（表二）。在两

表一 两城镇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石器的类别和数量统计表

遗 址 总数

加工工具 农具 武器和狩猎工具 制作石器工具
其他
类别斧 锛 凿 合计 铲 镰 刀 合计 钺 镞 矛

合
计

锤 磨石
打

磨器
合计

两城镇 1546 22 59 14 95 56 39 94 189 19 171 190 45 836 107 988 84

藤花落[3] 180 12 73 8 93 3 1 7 11 57 57 2 8 10 9

尹家城[4] 236 29 41 11 81 15 6 25 46 22 60 4 86 1 1 22

西吴寺[5] 110 18 14 6 38 2 2 68 68 2

三里河[6] 130 6 68 3 77 6 22 28 4 16 20 5

姚官庄[7] 198 36 4 4 44 18 5 47 70 1 65 7 73 11

呈 子[8] 116 15 24 7 46 7 27 34 1 28 29 7

尚 庄[9] 69 2 7 2 11 13 6 19 2 25 1 28 5 5 6

  说明： 两城镇遗址的统计资料来源于注释[ 1]，包括第一、二、三发掘区出土石器；表中未包括的石制品还有砾石
砍砸器、不能确定用途的石器、可用石片、毛坯（半成品）、石料、石核、石片和微型石片等，因其他遗
址没有可对比的同类器物，故未详细列于表中；其他类别则包括磨棒、杵、臼、石拍、锯、钻、有槽磨
石、装饰品和调色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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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遗址的三个发掘区中，只有约40%的面

积发掘到了生土，其他部分只是揭露了耕土

层之下的部分遗迹。即使如此，这一对比数

据也是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范围。

当然，作为与两城镇进行对比的藤花落

等七处遗址，发掘时对地层和遗迹中的文化

堆积土仅凭肉眼挑选，没有进行过筛和采样

水洗的特殊处理，这种做法可能会遗漏一些

小微型石制品。但对于个体较大的成品和半

成品石器，如有比较好的磨面的磨石、已经

打制成形甚至琢制成器的半成品石器等[11]，

在田野发掘中则不会被错过和遗漏。所以，

这一组数据的对比可以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石

器生产中的一些问题。

2.石制品的种类十分丰富。其中既有成

品，也有半成品和石料，还有制作石器过程

的不同阶段遗留下来的废料。特别是在石器

生产的预备阶段准备的石料，石器加工的第

一道工序——打制成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小

石片，第二道工序——琢制成器过程中产生

的碎小石渣等。这几类遗物的发现，表明两

城镇遗址的第一发掘区曾经是集中进行石器

生产的场所。

3.石制品中最具特色的石器为磨石（包

括定名为研磨器的石器），其有三个显著特

点。一是出土的数量非常多，其绝对数量是

海岱地区目前其他所有经过发掘的新石器时

代遗址出土磨石总和的若干倍；二是在两城

镇遗址第一发掘区中，从早到晚各个阶段磨

石的数量均很多，在各类成品石器中所占比

例约在30～50%之间；三是绝大多数磨石的

正反两面均有较好的磨面，系经长期使用所

形成。

4.遗址内不同区域出土石制品的数量和

密度存在明显差别。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工作

分为三区。第一、二区相距较近为88米。第

三区位于两城镇村中，与前两区相距较远，

直线距离近400米。

位于遗址西部的第一发掘区，距离西侧

的外圈环壕不足百米，属于遗址边缘地带。

在784平方米（实际发掘到生土的面积为300

平方米）的布方范围内，共出土各类石制品

3409件。与第一发掘区相近的第二发掘区，

揭露面积约110平方米，这里只发掘了耕土

层下的部分堆积和遗迹，共出土石制品122

件。相距400米之外的第三发掘区，位于内

圈环壕和中圈环壕之间，在96平方米的面积

内（全部发掘到生土），共出土石制品41

件；无论是总量还是石制品在文化堆积中的

分布密度，均明显少于第一、二发掘区。

表二 两城镇与其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密度比较

遗　址 发掘面积（平方米） 龙山文化堆积厚度（米） 石制品件数 每100平方米石制品件数

两城镇[10] 990 0.6～1.55 4153 419.5

藤花落 5060 0.3～1 180 3.6

尹家城 2020 0.1～2.6 236 11.7

西吴寺 3250 0.6～1 130 4

姚官庄 1725 1.3～1.65 198 11.5

三里河 1570 0.4～0.75 119 7.6

呈　子 1300 0.2～1.3 116 8.9

尚　庄 1125 0.55～1.5 69 6.1

  说明： （1）两城镇遗址的统计数字不包括解剖城墙和环壕的部分。第一发掘区实际布方面积为784平方米，大部
分只揭露了耕土下暴露出来的遗迹，发掘到生土的约300平方米；第二发掘区布方面积110平方米，均未发
掘到生土；第三发掘区的发掘面积为96平方米，全部清理到生土。三区合计布方面积990平方米，发掘到
生土的面积约400平方米。（2）所列两城镇之外的七处地点，是发掘面积较大、龙山文化堆积丰富并且已
经公布全部资料的龙山文化遗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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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制作石器的工具

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石制品中，

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存在大量制作石器的工

具，主要有三大类，即石锤、磨石和打磨

器，其中以磨石的数量最多。

（一）磨石

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磨石数量非常多，

这在海岱地区其他经过较大面积发掘的龙山

文化遗址中均未见到。据统计，两城镇遗址

三个发掘区发现的4004件石制品中，磨石的

数量达到836件。第一发掘区的文化层堆积

中共出土成品石器681件，其中磨石376件，

占比达到55%；第一发掘区的房址、灰坑、

灰沟等遗迹中共发现成品石器789件，其中

磨石为401件，占比达到50.8%，也超过了半

数。文化层和遗迹中出土磨石在全部石器中

的比例基本一致[12]。

两城镇遗址发现的磨石，除了很少一

部分保持着原始的完整形状（据科杰夫的

统计，完整者只有6%），

绝大多数是制作或使用过

程中破损残断者。就目前

所见，磨石存留的形状呈

多种样式，有方形、长方

形 、 圆 形 、 椭 圆 形 、 三

角 形 、 四 边 形 、 五 边 形

及 不 规 则 形 等 ， 其 中 以

四 边 形 和 椭 圆 形 者 较 多

（图一）。磨石存留的体

量差别较大，多数较小、

较 轻 ， 长 度 多 在 5 ～ 1 0 厘

米之间，超过10厘米者不

多。宽度多在4～8厘米之

间。厚度可以分为两组，

小的一组多在1～3厘米之

间，数量最多；大的一组

多在3～5厘米，也有一定

数 量 。 小 于 1 厘 米 和 大 于

6厘米者均甚少。磨石的重量多在50～100

克之间，小于50克和超过100克的也有一定

数量，个别大型磨石重量可达数公斤甚至

一二十公斤。

磨石的岩性以砂岩为主，多数为淡红

色的细砂岩，砂岩在两城镇遗址全部磨石中

的占比约为80%。其次是花斑岩和花岗岩，

数量仅次于砂岩，但要少得多，合计占比为

17%，这两类的数量较多可能与日照沿海地

区的山脉主要为花岗岩山体有关。此外，也

有少量其他岩石，如花斑状流纹岩、细晶花

岗岩、流纹花岗岩、熔结凝灰岩、石英粗面

斑岩、富钾质煌斑岩、角闪闪长岩、黑云母

片麻岩、闪长玢岩、闪岩等，其在全部磨石

中的占比均不足1%。

在一些出土磨石较多的遗迹单位中，

岩性的分布体现了上述特征。如出土磨石

最多的H401，共发现29件磨石，其中砂岩

21件，花斑岩6件，熔结凝灰岩2件。再如

F54，共发现22件磨石，其中砂岩13件，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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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磨石
1～3.F39∶3、22、25 4～7.F65∶5、26、33、21 8 .G11∶25 9、
10.H41∶15、18 11.H43∶20 12～16.H31∶22、45、137、155、166（1～8.两
城镇龙山文化第一段，9～11.两城镇龙山文化第六段，12～16.两城镇龙山文化

第八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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斑岩和花岗岩8件，石英粗面斑岩1件。又如

F39，共发现磨石19件，其中砂岩5件，花斑

岩和花岗岩12件，熔结凝灰岩1件，黑云母

片麻岩1件。

两城镇遗址发现的磨石均为扁体，厚薄

不一，大体可以分为两组，可能与加工对象

的大小有关。如H401的29件磨石，厚度在

1～3厘米之间者多达22件，3～5厘米之间者

有4件，小于1厘米和大于6厘米的共有3件。

每件磨石均有正反或上下两个大的平面。两

个平面通常均经过较长时期的砥磨使用，表

面为光洁而细腻的磨面。磨石的磨面多呈现

出四周高、中心略低的内凹形态，这种现

象应该是长期使用所致，而非成形时有意为

之，如同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的石磨盘。部

分磨石侧面也有砥磨的痕迹。

由于长期砥磨质地较硬的物件，磨石

绝大多数残破不全，有一些可以看出是经过

反复利用。其中的砂岩磨石，经过长期使用

后表面呈现两种形态。一种为细砂岩磨石，

磨面细腻，手感较为润滑，当是用于制作磨

光石器最后阶段的精磨；另一种磨面较为粗

糙，颗粒较大、较粗，当是用于石器经琢制

成形之后的粗磨。而一些其他岩性的磨石，

磨面多较为光滑，有可能是用于最后的抛光

处理。本文作者之一的科杰夫经过磨石的使

用模拟实验之后，确定这些磨石是用于加工

石器，而不是用来加工谷物等植物类遗存[13]。

两城镇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陶器，但

在已经做过发掘的区域内没有发现与制陶相

关的遗存，如制陶工具、陶窑等。所以，两

城镇已经做过发掘的位置，与当时发达的陶

器生产无关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制陶场所应

不在目前进行发掘的范围之内。

从 形 制 分 析 和 模 拟 实 验 两 个 方 面 来

看，两城镇遗址发现的大量磨石应该是一种

石器加工工具，主要用于石器最后磨制的工

序。基于此，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把磨石作为

是否存在制作石器手工业的指征性器物。由

于两城镇遗址第一发掘区出土了大量磨石，

而磨石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加工石器。同时，

与磨石同出的还有其他制作石器的工具，如

石锤等，并发现相当数量的石器半成品（毛

坯）和一些制作石器的石料，以及制作石器

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废弃物，如大小不一的剥

片和小石渣等。所以，可以认为两城镇遗址

的第一发掘区所在位置，应该是一个专业化

制作石器的场所，并且偏重于石器的后期

磨制。

（二）石锤

两城镇遗址共发现50件石锤，约80%的

石锤发现时较为完整，其中45件出自第一

发掘区，其他5件发现于解剖环壕的探沟之

内。石锤较多也是两城镇龙山文化石器的

特征之一。两城镇遗址的石锤材质以较为

坚硬的花斑岩和花岗岩最多，一般取自海

滩或河道中的卵石。石英和富含石英的海

中的卵石次之。石锤可能用于制作石器过

程中第一步打制或第二步琢制的工具，属

于制作石器前半阶段的工具。这一类工具

在两城镇遗址较多地出现和留存，表明制

作石器工序中的前两步即打制毛坯和琢制

成形的粗加工等工作，至少有一定数量是

在遗址内完成的。

（三）打磨器

两城镇遗址共出土了117件用于打磨的

石器，其中107件发现于第一发掘区，全部

为没有严重损坏的完整器。打磨器的数量较

多是两城镇遗址石制品的又一重要特征。

其材质以富含石英的卵石为主，占比接近

80%。打磨器的形状以圆形和椭圆形最多，

个体不大，平均长3.6、宽2.3厘米，平均重

35.3克。此类器物的器表多有清晰使用面或

打磨抛光痕迹。微痕分析表明其主要用途为

石器的磨光，从发掘区存在大量制作石器的

遗存分析，此类石器应该主要是用于制作石

器的最后一道工序，即石器的精磨和抛光。

当然，也可以用来打磨骨器和其他器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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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石器制作过程中的
其他类遗存

1984年，张光直先生在北京大学和山东

大学分六个专题介绍了西方考古学，其中论

述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时，曾经把手工业生产

过程中产生的废料，作为一项重要的考古学

研究对象和内容单独提了出来[14]。随着中国

考古学的发展，这一认识越来越突显出其价

值。因为从手工业废料可以追溯手工业生产

的场所、内容和方式。

两城镇遗址第一发掘区的发掘过程中，

对土样经过全面系统的过筛和水洗等环节的

工作，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成品石器以外的石

制品。种类有制作石器的石料（素材）、半

成品（毛坯）、钻芯、大小不一的剥落石片

和细小的石渣等。

（一）石料

制作石器的原材料一般称之

为石料，也有学者称其为素材，

特指还没有进行加工的原材料。

作为一个石器的生产场所，存在

制作石器的原材料是必备条件。

两城镇遗址的发掘中，共发现141

件石料，其中80%以上（114件）

出自第一发掘区。

两 城 镇 遗 址 石 料 的 岩 性 以

花岗岩数量最多，其次是流纹质

熔结凝灰岩。据科杰夫的研究，

在全部石料中，多数是因为不适

合于做各类石器而丢弃者，如尺

寸 大 小 不 合 适 、 关 键 部 位 破 裂

已无法用来制作石器等情况。当

然，还有相当数量的石料（约占

32%）可以用来制作石器，是当

时制作石器的备料。

有一定数量的石料，特别是流

纹质熔结凝灰岩的产地距离两城镇

遗址较远，显然是为了制作一些特

定类型的石器从外地搬运到两城镇遗址来的。

（二）半成品

半成品是指对石料进行过打制、琢制等

粗加工，导致石料的形状发生明显改变，与

各种不同工具的尺寸、形状已经十分接近。

这种半成品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石器的“毛

坯”。两城镇遗址共发现209件半成品，其中

168件出自第一发掘区。这些半成品石器出

土时约有半数（101件）保持着完整形态。

半成品的岩性种类有20余种之多，主

要有流纹质熔结凝灰岩（19%）、绿泥和角

闪片岩（18%）、富含白云母的熔结灰岩

（11%）及滑石片岩（11%）等。

从制作过程来看，这些半成品绝大多数

只是经过了第一步加工，即打制成器坯的工

序，少数经过了琢制。半成品石器的种类较

多，主要有斧、锛、凿、铲、镰、刀、镞等

器形（图二）。其中以刀（约占30%）和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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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 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石器半成品
1、4、5.镞（T2296⑥d∶48、T2349⑥d∶9、T2347⑥b∶1） 2.凿
（T2449⑦d∶28） 3.镰（T2298⑦d∶5） 6.锛（T2347⑥b∶11）
（1、4.两城镇龙山文化第五段；2、3.两城镇龙山文化第一段；5、6.两

城镇龙山文化第七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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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约占26%）的数量最多，这与遗

址中发现的这两类成品石器数量

最多可以相互呼应[15]，表明两城镇

遗址普遍存在着这两类石器。

（三）钻芯

钻孔技术出现甚早，到新石

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，钻孔

技术已十分娴熟。不仅可以在石

器上钻孔，即使在更为坚硬的材

质——闪玉和翡翠上钻孔，也不是

一件难事。比龙山文化早一个阶段

的良渚文化，无论是大到几十厘米

的玉琮、玉璧，还是小到只有几毫

米的玉饰件，都可以根据需要任意

钻孔，包括一些高难度的斜向钻孔。

两城镇遗址的石制品中，共发现2件管

钻孔后遗留下来的钻芯。其中1件出自第一

发掘区（T2399⑥a∶16），整体呈长圆柱

形，长3.5、直径0.85厘米。

（四）石片和石渣

制作石器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打制出所需

器形的毛坯，而打制过程中自然会剥落下来

一些石片，这些剥落下来的石片多数就是制

作石器的废料，当然，其中一部分较好者也

可以作为单独的工具使用。两城镇遗址共发

现224件石片，其中216件出自第一发掘区，

第二、三发掘区没有发现。石片的岩性以流

纹凝灰岩的数量最多，其次是绿泥岩、角闪

片岩、花岗岩和花斑岩，其他数量较少。这

些不同的岩石种类大体可以与遗址中发现的

成品石器相对应。石片的个体相对较大，平

均尺寸长3、宽2.4厘米，显然是制作石器毛

坯时打下来的。因为这些石片极少外表带有

原始的石皮，所以，科杰夫认为最初打制毛

坯的工作应该在遗址以外完成，后续的修

整、琢制成形、磨制等工序则是带回遗址内

进行的[16]。

石渣也称为微型石片，在两城镇遗址共

发现1692件，其中1660件出自第一发掘区，

同样为居住区的第二、三发掘区则没有发

现。石渣绝大多数为角闪绿泥片岩或滑石片

岩及流纹岩，这些在制作石器过程中产生的

石渣，多集中在某些特定单位的所采土样中

（如H209），所以应该是石器制作场地的

遗留物（图三）。由于这一类遗物太小，常

规的发掘收集标本方法根本看不到，只有经

过水洗才可以显露出来，而经过水洗的文化

堆积土样有限，所以发现的石渣数量并不太

多。如果把所有文化堆积的土样全部水洗，

相信会大量发现这一类遗物。石渣的尺寸多

数较小，其中小于5毫米的最多，占全部数

量的62%，5～10毫米的占比为27%，超过10

毫米的只有11%。关于这一类石渣（微形石

片）的来源，科杰夫曾认为是磨制过程中所

产生，故认为是微型石片。根据我们进一步

的观察，比对石器制作工序所产生的废料，

认为应该是石器制作的第二步，即琢制法粗

加工时所产生。这一推测也可以从一部分经

过琢制尚未磨制的半成品中，或者器身部分

是琢制、刃部为磨制的器形中得到证明。

以上四个种类的遗物，均与石器生产过

程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，从而表明两城镇遗

址第一发掘区就是一个当时人们制作石器的

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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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 两城镇遗址H209出土制作石器剥落的石片
1.H209∶28 2.H209∶30 3.H209∶34 4.H209∶29 5.H209∶13b 6.

H209∶13c 7.H209∶13d 8.H209∶13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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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类石制品的时空分布

两城镇遗址第一发掘区在300多平方米

的范围内，发现多重上下叠压的房址。主要

以房址的兴废变迁为尺度，发掘报告将整个

堆积划分为八个时间段，主体遗存所经历

的时间约为200多年，每段约在25～30年之

间，大体相当于一座房子的使用时间。下面

从各时间段的房址和灰坑出土的石制品分布

状况进行讨论和分析。

1.第一段 共有4座房址和28个灰坑。

其中F39和F65保存较好，出土石器的数量

较多。

F39为圆形地面式建筑，墙体为土坯

墙。房内不同位置共出土了74件石制品。除

了5件锛、凿和残损了的刀、镞之外，均为

制作石器的工具或半成品、废料等。其中磨

石多达19件，占全部石制品的26%[17]。而制

作石器废料的微型石片更是多达40件，所占

比例超过半数。其他还有制作石器的毛坯和

石片等。作为F39附属建筑的F65，出土的27

件石器中有12件磨石，所占比例达到44%。

并且F65的石制品中也有毛坯和石片等。如

果F39和F65是一个扩大家庭，那么这应该是

一个以专业化制作石器为特长的家庭。

F 3 9 东 侧 有 一 条 同 一 时 间 段 的 灰 沟

（G11），沟内出土了21件石制品，其中磨

石为5件，占比23.8%，这一比例与F39接近。

综上，可以认为第一发掘区从开始有人

居住之后，就是一个以制作石器为主要生计

内容的手工业生产区。

2.第二段 共发现3座房址和26个灰坑，

房址均保存不好。位于发掘区南侧的垃圾坑

H401，在已经发掘的部分（南侧延伸到探

方外未发掘）共出土40件石制品，其中用于

制作石器的磨石多达29件，占比72.5%。据

此推测，H401附近应该存在一个具有一定规

模的石器制作场所。从空间上看，H401距离

F39和F65只有5米，并且直接打破这两座房

子的户外活动地面。故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应

该是存在着传承关系的石器制作场所。

3.第三段 共发现4座房址和15个灰坑。

房址仅存基槽和柱洞，出土石器数量不多。

在灰坑出土的16件石制品中，有6件磨石，

占比37.5%。另外，还发现石锤和半成品石

器各2件。

4.第四段 共发现4座房址和23个灰坑。

房址中F60和F61保存较好，F61的室内还存

在几层居住面。F60内共发现28件石制品，

其中有13件磨石，比例接近一半。另有石器

素材或废料近10件。F61的面积略小，与房

屋有关的石制品共10件，其中属于制作石器

的工具、素材和废料就有8件。由此来看，

F60和F61应该都是与制作石器相关的居所。

这一阶段的灰坑也存在类似情况。如H271，

出土8件石制品，其中磨石3件、锤和斧半成

品各1件。再如H363，出土的7件石制品中，

磨石多达5件，超过全部石制品的半数。

5.第五段 发现3座房址和36个灰坑。房

址中F54和F59保存较好，室内均存在多层居

住面。F54的范围内共出土63件石制品，其

中磨石22件（占比35%），还有2件锤、7件

毛坯和素材、5件石片及8件剥落的微小石片

废料。这些与制作石器相关的石制品多达44

件，占全部石制品的70%。F59共发现11件石

制品，其中磨石和石片多达10件。类似的情

况也存在于房屋附近的灰坑（垃圾坑）。如

H284，发现的9件石制品中，有磨石4件、镰

半成品和石料各1件，合计占到全部石制品

的三分之二。

6.第六段 共发现6座房址和53个灰坑。

房址普遍保存不好，其中位于发掘区北侧

（大部分延伸到探方外）尚保存部分室内居

住面和灶址的F33，除了在房内垫土层中发

现10件光滑的鹅卵石之外，没有发现其他石

器半成品、原料和制作石器不同阶段产生的

废料。而以上几个阶段出土较多与石器生产

有关的石制品的房址，均位于发掘区的中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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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。F33范围内没有发现与制作石器有关的

石制品，推测该居室的主人可能不是制作石

器的从业者。

这一阶段灰坑中仍然存在较多与制作

石器相关的石制品。如位于发掘区东部的

H111，出土遗物较多，在发现的12件石制品

中，有磨石4件、锤1件、刀半成品2件和石

料1件，合计占到石制品总数的四分之三。

再如出土大量石制品的H209，除了磨石、

锤和铲、镞半成品之外，还发现36件剥落的

石片（见图三）和浮选出来的101件微型石

片，并且在坑内的三层堆积中均有发现，这

显然是一处与制作石器有关的重要遗迹。

7.第七段 共发现5座房址和52个灰坑。

房址普遍保存不好，仅残存基槽。5座房址

的基槽内出土32件石制品，其中石器半成品

4件、磨石17件，占比超过半数。体积较大

和出土遗物较多的H238，共发现35件石制

品，其中锤1件、磨石8件、刀半成品和石料

各2件、石片10件，合计23件，占比约为三

分之二。再如H48，共发现10件石制品，其

中磨石5件、石器半成品2件、石片1件，合

计占到全部石器的80%。

8.第八段 只有1座房址，灰坑多达91

个。这一阶段的遗迹均叠压在现代耕土层

下，年代延续得比较长。其中时代较早且

出土遗物较多的H31，共出土42件石制品，

包括磨石17件，镰、刀、镞等半成品5件，

合计占比超过半数。再如出土遗物较多的

H49、H253和H254，3个灰坑共出土石制品

83件，其中锤2件、磨石22件、石器半成品3

件、石料9件、石片14件，合计50件，占比

超过60%。

在第一发掘区约300平方米的范围内，

自早至晚连续发展的八个时间段，主要用于

制作石器的工具和石器半成品、石料及废

料，在发现的全部石制品中所占比例约在

55～80%之间。这种现象不仅未见于海岱地

区目前已发掘过的百余处龙山文化遗址，也

不见于两城镇遗址的其他发掘区。故可以认

为，两城镇遗址的第一发掘区，当是以制作

石器为主的手工业生产活动的区域。居住在

这里的居民，世代以制作石器为主业，其经

济形态和结构已经超越了终年以农业为主、

偶而制作少量石器供自己使用的家庭小规模

非专业化生产阶段，其发展水平当已经进入

较高程度的专业化生产时期。

五、结  语

与海岱地区经过大面积发掘的藤花落、

西吴寺、尹家城、姚官庄、三里河等龙山文

化遗址相比，两城镇遗址出土石制品的总量

和单位面积出土石制品的数量均远远超过其

他遗址。尤其是单位面积出土石制品的数

量，是其他遗址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。

从石器的出土数量分析，应该大大超出了自

身使用的限度。

在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石器中，另外一

个显著特色是，存在着大量用于制作石器的

工具、石器半成品和石器生产过程不同阶段

的原材料及废料。制作石器的工具以磨石的

数量最多，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石锤和少量

石钻等。半成品指打制出初步形态的石器，

有待于进一步琢制和磨制。原材料则有制作

石器的石料、不同阶段产生的废料（各种石

片）等。与石器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石制品，

在一个大型遗址内的狭小区域大量出现，这

种现象目前尚未见于其他同时期遗址。

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石器的石料种类多

达40余种，其中在全部石器中占比超过1%的

有9种。数量最多的绿泥岩和角闪片岩占到

总数的三分之一，其产地分布在距离两城镇

遗址50公里以外的区域，这种石料主要用来

制作远射的镞类器形[18]。数量仅次于绿泥岩

和角闪片岩的砂岩（在全部石器中的占比为

22.36%），产地也在距离两城镇遗址30公里

之外。其他多数石料则可以在遗址附近的河

滩和山区找到。由此看来，两城镇制作石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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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料来源比较复杂，相当数量来自远离遗

址的区域，可能与贸易和交换有关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可以认为两城镇遗址

的石器生产已经脱离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阶

段，进入更为复杂的专业化生产时期。两城

镇遗址的面积较大，1936～2017年，在遗址

内不同区域的多个地点进行过面积不等的发

掘，除了第一发掘区之外，其他地点均未发

现本文所论述的石制品构成情况。相互比较

之后可知，第一发掘区所在的地点，应是一

处以制作石器为主要生计的区域。所以，在

还没有与同时期附近遗址出土石器做详细比

较研究的情况下，初步推测第一发掘区内生

产的石器，至少是供应两城镇整个聚落来使

用的。当然，也不排除部分产品输出到遗址

周边区域的同时期聚落。那么，两城镇石器

生产的专业化程度，最低是大型聚落内部的

专业化生产，很有可能更高。并且，这种较

高水平的石器专业化生产形态，应该广泛地

存在于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聚落遗址之中，

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中心性聚落。

附记：本文得到“山东大学青年交叉

科学群体”（项目编号2020QNQT018）的

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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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要览

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　2017~2020年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姚河塬遗址

开展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，发现城墙、护城壕、高等级墓葬区、宫殿建筑基址、铸铜作坊区

等遗迹，出土陶器、青铜器、玉石器、象牙器、刻辞甲骨等重要遗物。确认了姚河塬城址为西

周诸侯国获国的都城，对了解西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。

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　2019~2020年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

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发掘，发现房址、木栅栏、踏步、灰堆等遗迹，出土纸文书、木

简、陶器、铜器、铁器、木器、皮革制品、纺织品、草编器等，这些遗物皆为戍边将士日常生

活、工作的实用器。对了解唐代西域军镇建置的布局特点和构筑方式提供了新资料。

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　2018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“2018血渭

一号墓”进行抢救性发掘。发现该墓有地上墓园，地下结构由墓道、墓圹、照墙、甬道、墓室

等组成。出土大量遗物，以金银器和丝织物为主。棺内出土一枚藏文“外甥阿柴王之印”的银

金合金印章，推测墓主人可能是8世纪中期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。

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鱼鸟组合图像　对所谓“回旋勾连纹”、“花瓣纹”或“旋纹”等

图像进行分析，证明庙底沟类型时期存在鱼鸟组合图像，以复杂型、简单型和图案化等多种形

式表现，为最主要的彩陶图像主题。此类图像反映了神鸟在鱼体内完成孕育生长的萨满式化生

观念，形成仰韶文化范围内最具特色的信仰传统，并见于石家河、三星堆等文化中。

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的石器生产　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在有限的发掘范围内，发现大

量磨石、石锤、打磨器等制作石器的工具及石料、半成品石器和废片等。与其他龙山文化遗址

相比较，两城镇遗址第一发掘区是一处延续了数百年之久、具有较高专业化程度的石器生产场

所，说明海岱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制作，已进入较高水准的专业化生产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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